
舉發水庫蓄水範圍內之違反水利法案件勤務標準作業流程圖 
 

巡邏狀況處理: 

1. 無主物品造冊每季函請新北市警察

局新店分局公告招領六個月，逾期

無人認領則會同政風室銷毀。 

2. 舉發單、違規相片函請主管機管經

濟部裁罰。 

收拾違規無主物品（或

請行為人收拾違規物品

離開），前往下一個巡

邏點。 

有違規事實是否
有行為人？ 

保警定期、不定期巡邏

水域、陸路。 

拍照蒐證填寫舉發

單請行為人出示身

分證件陳述意見簽

名按捺指紋。 

是 

否 


